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轉系科作業要點 
95.6.22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97.9.11系務會議審議修訂 

100.7.26系課程會議修訂、101.4.19 系務會議審議修訂 

101.6.21 擴大教務會議審議修訂 

105.6.2 系課程會議及 106.4.20 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6.15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10.1.14 系務會議審議通過、110.4.15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14.5.21 系課程會議及 114.6.19 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14.9.30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本要點根據本校「學生轉系(學位學程)辦法」訂定之。 

二、 轉入本系應繳交資料： 

（一）大學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二）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技能檢定證照、競賽成果、語文能力、研究成果報

告或作品集、社團表現等）。 

三、 (刪除) 

四、 學生轉系科名額依教務處核定人數處理，若申請人數超出時，先依學期總成績高低

取決，再同分者，依英文、微積分（統計學或數學）分數高低取決。 

五、 學生轉系科須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六、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